
附件

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时限要求

	1
	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深入开展公务员诚信、守法和道德教育，编制公务员诚信手册，将信用建设纳入公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进修课程
	兵团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持续推进

	2
	建设政务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统一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各级政府和公务员信用信息常态化归集机制，实现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信用信息归集全覆盖和交换共享
	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信息中心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19年底基本完成系统开发工作，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面运转

	3
	建立健全政务信用记录。建立政府部门和公务员政务领域信用档案，并纳入各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各相关部门按照管理职责分工明确政务信用档案信息采集范围
	兵团发展改革委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兵团党委组织部、兵团信息中心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师市负责
	2019年底兵团各级各部门完成本部门和公务员信用档案信息标准以及信息采集和管理办法


	4
	推进政务信用信息共享、公开与应用。将有关记录逐级归集至兵团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制定信息归集、公开、交换的目录和标准。依法依规逐步公开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行政处罚等政务失信记录
	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信息中心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20年底基本实现政务诚信信息的全面归集、初步共享和试点应用

	5
	加强兵团依法行政。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将依法行政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服务的全过程，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按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要求，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执行和依法监督
	兵团司法局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持续推进

	6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明确对诚信事迹突出并受到表彰奖励的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具体激励措施。明确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各类失信行为的具体惩戒措施
	兵团发展改革委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19年底奖惩机制基本建立

	7
	建立健全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机制。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异议申诉制度，探索扩展信用修复渠道和方式。建立容错纠错的关爱机制，鼓励自我纠错、主动自新
	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20年底保护和修复机制基本建立

	8
	加强政府采购领域政务诚信建设。建立政府采购方面的政务诚信责任制，依法处理采购人及有关责任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违规失信行为
	兵团财政局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19年底基本实现并持续推进

	9
	加强兵团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政务诚信建设。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方责任人及其在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项目移交等阶段的诚信职责，建立项目责任回溯机制
	兵团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19年底基本实现并持续推进

	10
	加强招标投标领域政务诚信建设。加快运用“互联网+招标投标”方式，建立完善兵团统一的招标投标信用信息系统及服务平台。探索建立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系。健全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制度。依法依规处理和惩戒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探索推广和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制度
	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兵团信息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20年底相关系统、平台、评价标准、制度、机制基本建立健全，并持续推进

	11
	加强招商引资领域政务诚信建设。完善招商引资相关法规，严格依法依规出台优惠政策，规范政府招商引资行为，明确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权力限制及职责，依法履行承诺、合同、协议
	兵团商务局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20年底相关法规、机制基本建立健全，并持续推进

	12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领域政务诚信建设。建立各级政府债务领域信用评级制度、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强化对各级政府任期内债务的举借、使用和管理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
	兵团财政局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2019年底基本实现并持续推进

	13
	加强街道和团场（镇）政务诚信建设。把政务诚信建设的要求融入文明街道和团场（镇）、连队创建内容，加大测评权重
	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持续推进

	14
	建立纵向政务诚信专项督导机制。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进行政务诚信监督检查，实施政务诚信考核评价，考评结果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持续推进

	15
	建立横向政务诚信监督机制。各级要对本级各部门进行政务诚信监督检查，实施政务诚信考核评价，考评结果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兵团各监督部门按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持续推进

	16
	建立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
	兵团发展改革委牵头，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师市负责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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